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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完善退休年龄政策
刘昌平

始，随着原中央所属资源枯竭矿山关闭

破产力度的加大，根据《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资源

枯竭矿山关闭破产工作的通知》等文件，

又出台了最多提前 10 年退休的政策，并

逐步扩大到地处深山的中央军工企业和

地方资源枯竭矿山关闭破产。

从具体文件与时间来看，现行退休

年龄政策反映了两个方面的现实 ：一是

反映了我国计划经济时期低工资、高就

业、包福利的社会经济状况。在计划经

济时期实行的单位保障制度下，国有企

业不仅是生产经营单位而且是社会组织

者，承担着国有企业职工生、老、病、死、

残等所有保障职能，故退休年龄不仅是

与当时的人均预期寿命相关，而且与单

位保障制度相关。二是反映了我国在经

济体制改革时期维护国有企业职工社会

保障权益的现实情况。随着市场经济体

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国有企业改革以及

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失业也成为突出的

社会经济问题，因此扩大提前退休范围

也成为了保障与维护国有企业职工权益

的重要举措。

“延迟退休是为了缓解养老金的巨

大压力”有失偏颇

（一）制度改革产生的历史债务是

“养老金缺口”形成的主要原因

从实践上看，如果说养老基金没有

缺口，为什么各级财政要对养老基金逐

年补贴？事实上，早在 1998 年城镇基本

养老保险制度就已经陷入了财务困境，

当年中央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补助

24 亿元，此后补助额逐年增加。1998—

2006 年，各级财政的补助支出大概在

4000 亿元 ；根据国家统计局历年发布

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

公报》， 2007—2014 年各级财政补贴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高达 17681 亿元。

自 1997 年统一制度以来各级财政累计

补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接近 2.2 万亿元。

这项数据还不包括目前未实施做实个人

账户试点地区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

“空账”规模。

从理论上则可以回答“养老金缺口”

的来源问题。几乎任何能够带来预期收

益的制度变迁都需要成本，养老保险制

度的改革与变迁也不例外。从现收现付

制向基金积累制养老金制度的转轨肯定

要产生额外的成本。因此，“老人”和“中

人”的养老金历史权益，都是政府不可回

避的债务，是推进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必

须支付的转制成本。但是，我国基本养老

保险制度在从传统的现收现付制向统账

结合（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体

近些年来，随着“养老金缺口”的争

论日益白热化，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提出了“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议

题，一时间有关“延迟退休年龄”的话题

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随着人口

老龄化程度日益严重和人均预期寿命延

长，延迟退休年龄这样一个看似必然的

政策，为什么会引起众多人的反对，特别

是国有企业的普通职工。本文试图剖析

退休年龄政策调整的深层次原因，为我

国进一步完善退休年龄政策提供参考。

我国现行退休年龄政策的历史渊源

与政策规定

我国现行退休年龄政策虽然经历了

多次修订与完善，但其基本内容仍然延

续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做出的规定。按

照政策规定 ：正常退休年龄为男 60 岁、

女干部 55 岁、女工人 50 岁。对某些特

殊行业或特殊情况的职工退休年龄有所

放宽。这些是根据 1953 年政务院颁布的

《劳动保险条例》实行的 ；女干部与女

职工退休年龄差别规定是根据 1955 年

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退休暂行办法》实施的 ；因病或非因工

致残完全丧失劳动能力职工提前退休是

根据《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

行办法》实施的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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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转轨时，没有采取专门的方式处理转

制成本，而是期冀通过加大企业统筹费

率的方式逐步将其消化。因此，当前“养

老金缺口”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将基本养

老保险制度改革产生的历史债务强加给

现行制度，导致本应自求平衡的基本养

老保险制度出现养老金支付缺口。

（二）“养老金缺口”不是延迟退休

年龄的必要条件

预期寿命延长奠定了延迟退休年龄

的自然条件。正如一些专家指出的，退

休年龄逐渐延迟是适应人均预期寿命延

“养老金缺口”并不是由于退休年龄偏

低导致的，而是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产生

的历史负债形成的。所以，解决“养老

金缺口”应该采取制度外措施而非延迟

退休年龄。

我国退休年龄政策存在的问题及原

因分析

改革 30 多年来，我国社会、经济格

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行退休年龄政

策，不但自身面临诸多弊端，而且由于近

年来经济体制转轨中出现的新情况、新

问题，更加重了政策调整的难度，使其成

为决策部门开始高度关注的重要问题。

（一）退休年龄偏低与人均预期寿

命延长的矛盾日益突出

我国现行退休年龄政策的基本依

据主要是适应建国初期社会经济发展

长、受教育年限延长，以及人口老龄化

趋势的必然选择。如果人均预期寿命不

变，即使公共养老金制度出现了支付危

机也不应该延迟退休年龄 ；如果人均预

期寿命延长了，即使公共养老金制度出

现了精算盈余也应该延迟退休年龄。

从精算的角度来看，退休年龄是构

建养老保险精算平衡公式的重要内生变

量，退休年龄的提前与延迟都会对养老

保险制度的财务平衡产生重要影响。但

是，养老保险制度的财务状况并不是延

迟退休年龄的必要条件。更何况我国的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42

状况、人均预期寿命和经济体制改革的

客观需要。建国 60 多年来，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人均

预期寿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人均

预期寿命已从建国初的 40 岁左右上升

到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的 74.8 岁 ；2000 年已进入老龄社会，预

计 2025 年将步入深度老龄社会，2030

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将达到 80 岁左右，

2040 年将进入超级老龄社会。较低的退

休年龄和较高的人均预期寿命之间的

较大反差，与我国日益沉重的人口老龄

化现实不符合。也就是说，在建国初期

制定的退休年龄政策，很显然与当前经

济社会的发展不相适应，所以有必要作

出调整。

（二）普遍化的提前退休日益加剧

特殊工种提前退休是计划经济时期

政府对从事损害身体健康岗位工作的职

工实行的一种事后补偿政策。但在当前

严格控制破产和因病提前退休并减发待

遇的情况下，通过特殊工种的“通道”提

前退休却成了不少企业和职工享受政策

优惠的“独木桥”。因此，在我国法定退

休年龄本来偏低的背景下，由于各种因

素的共同作用，普遍化的提前退休日益

加剧。其中大量“中人”的提前退休，不

仅缩短了其缴费年限，而且随同增加了

其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时间，这无疑将

增加基本养老保险转制成本，对养老保

险基金收支平衡产生很大冲击并对养老

保险基金稳定带来沉重的支付压力。

（三）差别化退休年龄政策导致职

业歧视与性别歧视

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现行退休政

策规定女工人和女干部实行差别化的退

休年龄，主要是考虑到女干部与女职工

在劳动强度与工作环境方面的差别，对

女职工实行劳动保护。但是，随着经济

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现行政策面

临着诸多尴尬 ：一是在企业实行全员劳

动合同制度以后，打破了身份界线，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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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工人和女干部的身份难以界定。结果

出现有的企业为了鼓励女职工提前退

休，在女干部临近 50 岁时将其调动到

车间工人岗位 ；而有的女科技人员尽管

身处生产岗位，但由于有职称、有“干

部身份”，不愿意按工人年龄退休，要求

55 岁退休。二是女干部与女工人的劳动

强度与工作环境都得到了明显改善，差

别化的退休年龄政策不再是劳动保护措

施，反而容易遭致职业歧视。现行退休

政策还规定男、女性实行有差别的退休

年龄。众所周知，从生理角度说，女性

预期寿命明显高于男性。根据第六次全

国人口普查详细汇总资料计算，2010 年

我国女性平均预期寿命为 77.37 岁，男

性平均预期寿命为 72.38 岁，男女性平

均预期寿命之差为 4.99 岁。而现行退休

年龄政策规定女性早于男性 5—10 岁退

休，容易引起性别歧视。

规范我国退休年龄政策的思考

随着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延长，适时

延迟退休年龄是必然选择。但是，退休

年龄政策不仅仅只有正常退休年龄，还

应该包括特殊工种提前退休、单位内

退、差异化退休年龄、弹性退休等。因

此，针对当前我国退休年龄政策存在的

问题，需要采取综合性改革思路，逐步

改革和完善退休年龄政策。

（一）在统一差别化退休年龄的基

础上，逐步延迟正常退休年龄

完善我国退休年龄政策的第一步就

是实行统一的退休年龄政策。统一退休

年龄可以采取两项步骤 ：一是先统一女

干部与女职工退休年龄，然后再逐步统

一男性与女性退休年龄。例如，可以采

取两年延迟 1 岁的方式在 10 年间逐步统

一女干部与女职工退休年龄 ；然后再两

年延迟 1 岁的方式在 10 年间逐步统一所

有男性与女性退休年龄。二是采取不同

速率方式同时统一女干部与女职工、男

性与女性退休年龄。例如，可以对女干

部实行四年延迟 1 岁的同时，对女职工

实行每两年延迟 1 岁。通过 20 年逐步统

一差别化退休年龄之后，可以采取每两

年延迟 1 岁的方式将男女性正常退休年

龄逐步延长到 65 岁。在延迟退休年龄的

对象方面，建议采取“‘中人’过渡办法、

‘新人’新办法”的方式。也就是说，针对

政策实施前已经工作的人员（中人），采

取前述逐步延长退休年龄的策略 ；针对

政策实施后参加工作的人员（新人），则

直接按照 65 岁正常退休年龄政策实施。

（二）严格控制特殊工种提前退休

行为，实行单位内部退养

特殊工种提前退休政策是历史形

成的，既难以立即取消，也不宜再强化。

要适应市场经济规律，实行谁用工谁

负责，将提前退休与养老金领取年龄分

开。特殊工种职工因职业伤害难以继续

工作的，可以提前退出工作岗位，这本

身就是单位的劳动保护责任，应该实行

单位内部退养。退养期间由单位按规定

发放工资或生活费，并继续缴纳社会保

险费，待达到正常退休年龄之后再由社

会保险机构支付养老金。

（三）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内在

受益机制，限制提前退休与激励延迟退

休行为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弹性退休将

成为一种趋势。因此，应在尊重个人意

愿的基础上，允许个人选择提前退休或

延迟退休，实行弹性退休年龄政策。弹

性退休年龄与正常退休年龄并不矛盾，

正常退休年龄对应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

全额养老金，而采取提前退休和延迟退

休者将对应折扣的养老金和超额的养老

金。因此，应进一步完善基本养老保险

制度，设立制度内部受益机制，以折扣

养老金的计发方式限制提前退休行为，

以超额养老金的计发方式鼓励延迟退休

行为。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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